
　

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济政办发〔２０２５〕５号

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关于继续执行 «济南市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

工作试点暂行办法» 的通知

各区县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部门 (单位):
为继续做好我市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工作,经市政府

同意, «济南市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工作试点暂行办法»
继续执行,有效期至２０２８年１２月３１日,登记号为JNCR－
２０２５－００２０００３.

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５年１２月２２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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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联系电话:市生态环境局污染物总量控制处,５１７０５８８０)

(此件公开发布)

　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监

委,济南警备区,市法院,市检察院.
各民主党派市委会,市工商联.

　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５年１２月２２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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